多媒体教室使用规定
1、 使用多媒体教室要经教务处领导统一安排，由主任开《申请使用通知单》后方可使用。

2、 在使用中要严格按照技术规程进行操作，否则，机器如有损坏，由使用者负赔偿责任。

3、 使用后要填写《使用记录》，由管理人员验收后方可离开。

4、 控制台配置的各种仪器设备，不经领导批准，不得挪用和借出。

5、 要及时清扫教室内卫生，保持控制台各种仪器的清洁。

6、 要定期维护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，保证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。

